
川北医学院文件

川北医发〔2019〕87 号

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川北医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审议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川北医学院

2019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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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办法

（2019 年 6 月 17 日川北医学院 2019 年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省财政厅、监察厅、审计厅《关于深入推进公务

卡改革的通知》（川财库〔2011〕17 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关

于实施省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的通知》（川财库〔2012〕

23 号）文件精神，根据《四川省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公务卡的性质和办理范围

（一）本办法所称公务卡，是指由学校教职工个人持有、保

管和使用，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也可用于个人消费，具有一

定的透支消费额度和透支免息期的银行信用卡。公务卡享受银行

免费开卡、免收年费、到期免费换卡，免短信服务费，免同城溢

交款取现手续费等优惠服务。

（二）公务卡办理的范围为有学校公务结算需求的校内工作

人员。公务卡实行“一人一卡”实名制，并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二、公务卡的使用和管理

（一）公务卡由本人保管，限本人使用。

（二）公务卡用于学校公务支出结算，持卡人在未办理报销

手续之前，公务消费、个人消费均属个人行为，个人承担由此导

致的经济、法律等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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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卡人因调离、退休等原因离开学校，应及时结清欠

款余额并及时变更公务卡信息。

（四）公务卡遗失或损坏由持卡人本人自行到发卡银行办理

挂失、补办等业务。

（五）教职工应选择具备刷卡结算条件的单位购买商品和服

务，避免公务消费现金结算。

（六）持卡人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银行卡使用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本办法有关规定，规范公务卡的使用。对恶意透支、拖欠还

款所产生的后果，由持卡人负责，学校不承担由此引发的任何责

任。

三、公务卡结算使用范围

（一）凡川北医学院公务卡结算目录规定范围内的公务支出

项目，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或者转账方式结算，使用转账方

式结算的需提供相关支付凭证，原则上不得使用现金结算。未纳

入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支出事项，若具备刷卡条件，鼓励使用

公务卡结算。

（二）下列情况可使用现金方式结算，由报销人在原始报销

凭证上载明原因：

1．在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地区发生的公务支出；

2．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

笔消费在 200 元以下的公务支出；

3．按规定支付给个人的支出；

4．签证费、快递费、过路过桥费、市内出租车费用等目前

无法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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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务卡结算报销原则

（一）使用公务卡结算，不改变学校现行财务管理制度和报

销审批程序。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公务消费行为进行管理

和审核，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控制经费支出，规范公务消费行为。

（二）持卡人因公务活动使用公务卡消费时，应当取得本人

签名的公务卡消费交易凭条（POS 机小票）和正式税务发票或财

政票据。无纸质 POS 机小票，需填写川北医学院电子渠道 POS 交

易凭条（附件 2）。

（三）因向供应商退货等原因导致已报销资金退回公务卡

的，持卡人应及时将相应报销款项退回计划财务处，由计划财务

处负责办理资金退回手续。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产生费用由持卡人承担，学校

不予报销。

1．使用公务卡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

2．持卡人提取现金所产生的手续费、利息；

3．超过公务卡免息期还款，所造成的罚息和滞纳金；

4．因持卡人保管不慎或遗失等原因，导致公务卡被盗刷所

形成的损失；

5．其他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和要求或超出标准的公务消费。

五、公务卡结算报销程序

（一）对于在公务卡结算目录范围内的公务消费，应先通过

公务卡结算，并取得发票等财务报销凭证和公务卡消费交易凭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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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卡人持公务消费原始发票和经本人签名的公务卡消

费交易凭条，按学校规定的审批程序审批后，到计划财务处报销。

（三）凡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应当及时报销，计划财务处根

据持卡人提供的交易信息，通过财政金财系统查验后还款；若因

故不能及时报销，请先自行归还，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个人信

誉。已自行归还公务卡的，计划财务处在财政金财系统查验后，

将报销资金转账至报销人指定账户上。

六、实行公务卡结算方式后的现金管理

（一）实行公务卡结算方式后，原则上不再办理职工个人现

金借款。

（二）除本办法第三款第二项内容所列情形外，在其他不具

备刷卡条件而又确需进行公务消费时，应优先考虑非现金结算方

式；因特殊情形确需使用现金结算的，须由报销人写明原因并经

所在部门确认后，计划财务处按照财务报销程序进行报销。

七、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原《川

北医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废

止。

附件：1．川北医学院公务卡结算目录

2．川北医学院电子渠道 POS 交易凭条

川北医学院办公室 2019年7月12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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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川北医学院公务卡结算目录

序号 公务卡结算目录 备注

1 办公费
指预算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合固定资

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2 印刷费 指预算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3 咨询费 指预算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4 手续费 指预算单位支付的各类手续费支出。

5 水电费 指预算单位支付的水电费支出。

6 物业管理费

指预算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宿舍

等的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卫生等方面

的支出。

7 差旅费 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费、机票费等支出。

8 维修（护）费

指预算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包括车船等交通

工具）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

用。

9 租赁费
指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网以及其他设备等

方面的费用。

10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以及文件

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

11 培训费 指各类培训支出。

12 公务接待费
指预算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

待）费用。

13 专用材料费

指预算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出。具体包括药品

及医疗耗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专

用服装，消耗性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艺术部

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射机的电

力、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14 专用燃料费
指预算单位用作业务工作设备的车、船设施等的油料

支出。

15 委托业务费
指预算单位因委托外单位办理业务而支付的委托业

务费。

16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指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17 其他交通费用
指预算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

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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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川北医学院电子渠道 POS 交易凭条

商户

名称

卡号

末4位

交易

日期

交易

金额
RMB

持卡人签字：

联系电话：


